
三信家商定期考試題繳交規範要點 
中華民國 93 年 10 月 20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4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一、 依     據： 依據 93.10.20 行政會報校長之裁示辦理。 

二、 目     的： 為保障學生考試權益，並使定期考命題試卷印製無誤，特訂定

此要點。 

三、 規範要點：  

 ( 一 ) 每次定期考前兩週之週五下午 4：30，即是繳交定期考試題之截止時 

間，請命題教師務必按規定時日繳交試題紙本與電子檔，並請先給審

題教師審核並簽名（請參閱「三信家商定期考命題審核流程表」）。

例如：本學期第一次定期考是 10/15（二）、10/16（三）、兩天，故

教師繳交試題之截止時間即是 10/04（五）下午 4：30。 

 ( 二 ) 綜合高中定期考考科課程得聯合命題，但考科命題教師請告知教學組 

，命題教師繳交之試題卷上須應註明適用該考科試題之班級。 

 ( 三 ) 担任職業類科定期考考科課程之教師（包括正規班、輪調班、實用技 

能班等），皆須自行繳交試題(國、英、數共同命題者除外)，並於試

題卷上註明考試之班級。 

 ( 四 ) 定期考之命題教師若逾期繳交試題，則須自行印製試題，再將印好之 

試題送交教務處。 

 ( 五 ) 命題教師若逾期繳交試題或未繳交者，依校長之指示，按下列方式 

處理： 

  1. 專任教師 

   逾期繳交或未繳交試題的教師，第一次以書面通知命題教師改 

善；第二次以上(包括第二次)，每次請人事室各記警告乙次。 

  2. 專兼導師及兼課教師 

   逾期繳交或未繳交試題的教師，第一次以書面通知命題教師改善 

；第二次，請人事室列入不續聘之考量。    

  以上處理方式以學年為計算單位，一律採累計方式計算。 

 ( 六 ) 每次定期考，教師繳交試題情況，將輸入電腦，供人事考評，教師們 

亦可上網查閱。 

 ( 七 )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 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

三信家商定期考命題審核流程表 

科目  

適用班級  

考試日期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星期      

考試節次 第     節 

命題教師  

題型分配 是非          分 選擇          分 

填充          分 問答          分 

計算          分 其他          分 
 

難易比例 難：     ％、中：     ％、易：     ％ 

送審時間      月     日
□上午

□下午     時     分 

審核教師  

備註  

 

※ 請命題教師填寫『三信家商定期考命題審核流程表』，務必填寫完整，並標

示出試題的『題型分配』及『難易比例』，審題教師才接受審題。 

※ 請命題教師於命題繳交截止日前 48小時送審核教師審題簽章（例如：6/26、

27 考試，試題應於 6/14 下午 4:00 前繳交至教務處，故務必在 6/12 下午 4:00

前送給審題教師審題），再連同命題送至教學組印製，感謝配合。（如未於規

定時間內送審，審題教師可拒絕審題；審題時，請審題教師協助填寫『送審

時間』） 

※ 此表格下載請至中文首頁行政單位教務處教學組重要公告 

 

 


